附件：
松江区入河排口长效监管服务目需求
一、项目内容
根据松江区小微水体名录信息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溯源,对松江区现有问题排口开展整治后现场复核及销项工作，重点河道入河排污口抽查等工作；采用抽查河道方式，每年排查长度不少于400公里，不少于590个小微水体，项目成果编制等。
二、服务要求
1、工作要求
（1）问题排口现场核查销项及已销号排口复核要求
本项目销项对象为已完成整治达到销号要求的排污口，按程序予以销号，并纳入排污口台账管理。对未达到销号要求的排污口进行再整治、再销号。中标方应每季度根据已完成的问题排口整治情况，开展整改资料台账审查、现场情况核实及配合完成销项工作，10月前应完成不少于300个问题排口的复核工作。对已完成整治销号的排口抽取部分进行现场复核巡查（合同期内不少于600个），主要查看分类是否准确，分类整治措施是否合理，是否逐一落实整治措施；是否达到整治成效，是否出现问题反复，是否按照要求进行规范化建设等，对新增问题情况进行上报反馈。如未按时完成，按排口个数扣除相应费用（400元/个）。
（2）入河排污口抽查及小微水体排查溯源工作要求
①巡查频次：按月开展抽查，每季度完成河道排查及溯源不低于100公里。根据市局下发的松江区小微水体名录制定工作计划，按月开展排查溯源，年内全面完成。
②巡查范围：各街镇抽取部分河道进行巡查，重点关注黄浦江饮用水源地一二级保护区内河道、4条重点河道（市管河道）、国市考断面所在河道以及水质出现波动的河道，具体排查范围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
③巡查工作内容：每月对我区范围内河道入河排污口开展常态化抽查，每年抽查总计不少于400公里。在巡查过程中视情况开展水质监测，对新增入河排污口进行溯源，查清污水来源，动态更新排口档案。发现异常情况及新增排口及时上报，形成巡查报告记录。主要巡查工作包含排口渗漏问题及晴天排水问题上报、新增排口上报、档案更新等，并将新发现的问题排口纳入待整改销号清单。对小微水体开展全面排查，主要采用人工排查方式进行排查，对河道入河排污口进行精准定位和溯源，摸清排口底数，明确排放责任主体并录入信息化管理平台。在排查过程中对有晴天排水的入河排污口开展水质监测（现场快检或实验室检测），明确特征污染方式和类型。
④巡查工作方式：采用水上+水下巡查方式，对涉及入河排污口河道开展人工徒步及乘船现场检查，人工无法达到区域采用无人机巡查方式。
⑤巡查完成后，对排口信息变化的入河排污口，在入河排污口管理平台进行“一口一档”更新。
⑥现场巡查过程中应重点关注以下典型问题，发现问题应及时汇总及上报：
· 整治后出现反复或回潮
· 虚假整治、应治未治
· 整治不到位
· 漏查漏报
（3）对于巡查发现的新增排口工作要求
①对抽查过程中发现的新增的入河排污口进行溯源，查清污水来源。溯源主要通过资料核对、现场踏勘、监测数据辅助等手段，对能立即查清来源的单一性质排污口，现场进行溯源核定；少量疑难排污口，使用管道机器人、内窥电视检测系统、示踪剂等技术手段抓紧完成溯源。
②新增问题排口的销项：针对新增的问题排口，在问题排口整治完成并达到销项条件后，对排口进行复核销号；针对整改不达标的问题排口再整改，再销号处置，对已完成销号的问题排口建立完善的销号档案。
（4）入河排污口信息化管理平台的维护
依托市级工作平台，开展松江区入河排污口信息日常维护，主要包含排口信息的更新、排口整治确认、数据导入等等。
（5）项目成果文件
松江区重点区域河道入河排污口巡查台账；河道巡查问题汇总表；松江区小微水体“一口一档”信息；松江区现状排口信息更新和新增问题排口“一口一档”；已整治排口现场核查报告。涉及其他事项，中标单位应积极配合采购人，对资料及时解释，保证后续工作顺畅。
2、对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服务要求
供应商具备作为政府第三方承担入河排污口巡查溯源项目的经验为优。中标单位的项目组应配备专业服务团队。
供应商需根据《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分类整治、动态销号和长效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沪环水〔2023〕164号）相关要求进行问题排口整治后的现场复核与销项。
3、人员要求
本项目实施团队成员应不少于8人，项目负责人需具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服务期内非得到招标人允许，项目负责人不得更换。
4、设备要求
供应商需提供本项目河道入河排污口巡查以及溯源所需相关设备的采购发票或采购凭证，以证明供应商具有履行本项目服务能力。
5、其他要求
投标单位在接到招标人服务通知后需1小时内响应，3小时赶赴招标人服务地点进行响应服务。紧急情况下，投标单位需在接到招标人服务通知后2小时内赶赴招标人指定的服务地点。
投标单位服务团队应严格按照国家、上海市和采购单位相关政策文件要求开展工作。投标单位不得伪造、篡改调查资料，投标单位按照相关保密协议、档案管理规定，履行保密、档案管理义务。投标单位在服务过程中收集到的所有原始数据、资料和报告在没有得到采购单位的书面许可之前，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以及挪为他用，凡是因投标单位信息泄漏造成的一切后果责任由投标单位承担。
三、服务期
本项目服务期限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四、付款方式
本项目采用先服务后付款方式，按照工作量完成情况开展考核付款，根据《松江区生态环境局购买服务项目考核》及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付款。生态环境局计划于７月对中标单位上半年排口销项及巡查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10月对三季度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计划于2026年7月、10月分别支付50%和25%合同款，2026年工作全面完成后召开专家验收会，验收通过后于2027年支付剩余25%合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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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评分指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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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价        （20分）
	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价格最低的最终报价为评审基准价，得20分。
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报价得分=20×（评审基准价/最终报价），超过最高限价金额的投标为无效投标；

	整体策划方案    （20分）
	根据报价供应商所提供总体服务方案中体现的方案服务内容、服务安排、重点分析等响应情况给予评价。总体服务方案完善，思路明确完全符合招标文件要求为好（15-20分）；总体服务方案简单，基本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为一般（7-14分）；总体服务方案不明确，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为差（1-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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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拟派项目团队人员情况（含项目经理、质量负责人及其他主要人员资历、证书情况）的架构情况进行综合评审。人员配置充足、组织架构合理得15-20分；人员配置不够完善、组织架构简单得7-14分；人员配置、组织架构不够明确得1-6分；

	服务承诺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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